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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提升我区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水平，推动冷链物流服务网络向农村延伸，畅通鲜活农产品末端冷链微循环，根据《关于下达2026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宁农计〔2026〕8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制定高淳区2026年市级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建设项目申报指南。
一、扶持内容
重点围绕粮油、蔬菜、水果、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，兼顾地方优势特色品种，采取自愿申报、自主建设、先建后补的方式，支持建设主体新建或改扩建产地冷藏保鲜设施。建设内容包括：
1、机械冷库。根据农产品贮藏规模、自然气候和地质条件等，采用土建式或组装式建筑结构，配备机械制冷设备，新建保温隔热性能良好、低温环境适宜的冷库和果蔬速冻库；也可对闲置的房屋、厂房等进行保温隔热改造，安装制冷设备，改建为机械冷库。
2、气调贮藏库。在草莓、桃、梨等呼吸跃变型农产品产地，建设气密性较高、可调节气体浓度和组分的气调贮藏库，配备有关专用气调设备，对商品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进行气调贮藏。
3、通风贮藏库。充分利用自然资源，因地制宜建设地下、半地下贮藏窖或地上通风贮藏库，采用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相结合的方式保持适宜贮藏温度。
4、预冷及其他配套设施设备。根据产品特性、市场发展和储运加工的实际需要，可配套建设强制通风预冷、差压预冷或真空预冷等预冷库或预冷设施，购置冷藏车，配备必要的称量、清洗、分级、检测、信息采集、数字化智能化处理等设备以及新建贮藏设施专用的供电设备等。
二、申报主体
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。
三、补助标准
按照项目投资总额给予一定比例补助，由农业企业、家庭农场、合作社、镇街、村集体等主体通过竞争立项承担的项目，市级以上专项资金补助比例不超过40%，单个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50万元，冷藏车采购资金原则上不超过区该类项目总资金的30%。
四、相关要求
1、各街镇要按照相关要求，认真审核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规性，并做好实地勘验工作。各镇街须严把项目建设用地关，确保项目建设用地合法合规，无法提供用地证明资料的不得申报。
2、对近三年内有未通过项目验收、项目审计及绩效评价较差、被举报经查实存在重大问题、存在失信行为的单位不得申报。
3、同一申报主体不得申报多个同类项目，不得以相同或不同名称重复申报项目。申报建设内容不得与中央、省、市、区农业等其他项目建设内容重复。
4、本年度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建设项目实施单位，须于2027年4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工作，并及时向项目管理部门提交验收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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